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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从事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第 15 个年头。区别于公诉人在法庭上
指控犯罪，刑事执行检察官守护的是“高墙内的公平正义”。回望今年办理的案
件，一起纠正在押人员刑期错误的案件让我印象深刻。

“许检察官，我有事反映！”今年 8 月，正在看守所巡视的我被异地羁押在江
苏省阜宁县看守所服刑的罪犯梁兵（化名）喊住。我和同事随即要求民警将梁
兵带至检察谈话室了解情况。梁兵向我们反映，他因盗窃在案发地被公安机关
行政拘留过十五天，但是法院判决时没有扣减。

我原以为这仅是一起普通的刑期计算错误案件，但仔细看了两遍梁兵递过
来的判决书，并没有看到他曾被行政拘留过的记录。因为梁兵是一名盗窃惯
犯，怕他记混了，我反复向他确认，他都一脸严肃地称自己没搞错。

“我之前不懂，几天前从其他监室调过来一个人，听他说您曾帮他纠正过刑
期错误，所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想问问您。”我想起来了，他说的是一起电信网
络诈骗案的被告人杨光（化名）。2023 年 6 月 18 日，杨光在武汉被阜宁县公安局
抓获即被控制人身自由，坐了两天大巴车来到阜宁，6 月 20 日才被宣布刑事拘
留，而办案人员将宣布刑事拘留的时间作为刑期起算时间，少抵扣了两天在途
时间。我在日常监督工作中发现此线索，核实到案过程后，向法院发出纠正违
法通知书，得到法院认可，还了杨光两天自由。

在押人员反映刑期有误并非小事。我和同事除复制了梁兵涉案的起诉书、
刑事判决书外，立即报经领导同意后赴案发地。在当地检察机关的支持下，依
法调取了梁兵的起诉意见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等材料。

我审查发现，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刑事判决书均显示梁兵曾于案发当日上
午盗窃了被害人店里 9 种不同品牌的白酒共计 21 瓶，但均未涉及梁兵被行政拘
留这一情节。而行政处罚决定书却显示，梁兵曾于案发当日下午在同一现场盗
窃了与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刑事判决书上载明的同一被害人所有的相同品牌、
系列、数量的白酒。行政拘留执行回执显示，梁兵的十五日行政拘留已于案发
后依法执行完毕。

没想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与起诉书、刑事判决书等确认的梁兵盗窃时间有
冲突。我一下子也有点蒙，理了理思绪后，在当地检察同仁的配合下，联系上了
原盗窃案件被害人和公安机关案件承办人。

经过复核，确定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盗窃事实与起诉书、判决书认定的
事实一致。

那么，梁兵到底是上午作的案还是下午作的案，或者上下午在被害人家都
作案了？带着疑问，我向案发地公安机关案件承办人出示了梁兵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和起诉意见书、判决书等材料。

“这个案件，梁兵确实只偷了人家 21 瓶白酒。法律文书时间不一致，应该
是我们起草行政处罚决定书时不严谨，弄错了。”“我们确实疏忽大意了。当
时因为白酒需要认定价格、真假需要鉴定等原因，先行政拘留的梁兵，后来
结果出来后才刑事立案，时间一长，在移送审查起诉该案时，忘记他曾被行
政拘留的情节了。”

在查明相关事实后，我随即督促该案件承办人立即将此情况上报分管领
导，并及时与所属地检察院和法院沟通联系，及时解决梁兵刑期折抵问题，还详
细阐述了不及时纠正的法律后果。

之后，该公安机关迅速向当地检察院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检察院向法院
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采纳了检察机关的纠正意见，
及时作出裁定，将梁兵被行政拘留的十五日依法予以折抵刑期。整个“纠错”程
序只用了四天。

在梁兵收到法院裁定书并向我致谢的那天，我也接到案发地公安机关承办
人的电话，他对我们及时纠正错误真诚表示感谢。在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作
为一名驻所检察官的价值。

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守护的是刑事执行这“最后一公里”的正义，
保障着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彰显着人权保障价值。希望我们的努力，能让高
墙内的每一个“梁兵”都能体会到刑罚执行的公平、公正，感受到检察机关为切
实保障他们合法权益所做的坚持和努力，并能有所触动，认罪悔罪，远离犯罪。

（口述人单位：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检察院）

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守护的是
刑事执行这“最后一公里”的正义——

寻找“消失”的十五天

办案检察官与在押人员谈话。

□吴岩 陈晨 赵德志

新时代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发展
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最高检党组强
调完善“派驻+巡回+科技”刑事执行检
察监督工作机制，促进维护监管秩序
稳定，依法保障人权，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减假暂”监督案件，为新时代刑事
执行法治发展转型贡献检察智慧和检
察力量。派驻是基础，巡回是“利剑”，
科技是“引擎”。“派驻+巡回+科技”不
是三项工作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理念、
手 段 、机 制 等 方 面 的 深 度 融 合 和 变
革。在实践路径上，可从监督平台建
设、数据资源整合、办案智能辅助、数
字制度完善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充
分发挥数字检察的威力和作用。

“派驻+巡回+科技”融合发
展的重要意义

数字检察之所以能够成为破局的
关键，在于其能够有效解决当前派驻
和巡回检察中的案多人少、能力不足、
效 率 不 高 、效 果 欠 佳 等 痛 点 、难 点 问
题。

第一，数字检察工作顺应了数字
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监管
改造领域，服刑人员身份信息、刑罚变
更执行信息、行政奖惩信息等重要的
监管信息正在逐步实现数字化，许多
智能化的监控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监管
场所的安全防护，这要求对应的检察
监督工作也必然朝着信息化和智能化
的方向同步发展。

第二，信息化和智能化是解放人
力资源、提升监督效率的必然选择。
如在减刑、假释监督案件中，报请建议
书、裁判文书等都是以纸质版呈现，需
要办案人员去阅读并加以分析。目前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纸质文书
的内容进行清洗和数据治理，计算机
便可以提取出相关的要素，并根据一
定的规则对提取出的要素自动进行筛
查、识别、计算，辅助审查减刑、假释起
始期、间隔期、已实际执行刑期等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大大提高监督效率。

第三，数字检察丰富了监督工作
的方法手段，有助于提升检察人员发
现问题和挖掘线索的能力。比如面对
监管场所大量的监控视频、通话录音
等音视频资料，通过运用视频、音频智
能分析系统，可以快速从中筛选出异
常信息和重要信息，从而大大提高监
督效率。此外，通过将服刑人员的计
分考核、行政奖惩、刑罚变更执行等信
息进行纵向和横向比对，更容易发现
减刑、假释提请中的不公平、不公正问
题，从而提升发现徇私舞弊犯罪线索
的能力。

“派驻+巡回+科技”融合发展的方向

第一，派驻检察的数字化转型。
对传统派驻检察工作进行信息化改造
是实现其与数字检察工作深度融合的
前提和基础，也是建设新型派驻检察
的必然要求，具体包括收集、治理、转
化三个方面。一是牢固树立数据归仓
理念，将数据收集工作落实到日常派
驻的各个环节和流程中，全量收集在
押人员身份信息、行政奖惩信息、外伤
就诊数据、控告申诉信息等重要数据；
二是将收集的数据按照类别、性质、密
级等标准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做到存
储有序、方便调用；三是根据监督工作
需要，灵活运用筛选、对比、碰撞等方
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将监管数据转化
为监督工作需要的数据，不断丰富检
察内生数据库。

第二，巡回检察的智能化升级。
从数字化的角度来看，巡回检察本身
是一个广泛收集数据、快速筛选数据、
锁 定 重 要 信 息 、发 现 问 题 线 索 的 过
程。相较于传统的由因到果的线性思

维，数字检察的关联性思维更加适合
在 短 时 间 内 对 大 量 信 息 数 据 分 析 研
判，能够大大提升监督效率，助力巡回
检察更好聚焦在发现和纠正监管执法
深层次问题、着力挖掘职务犯罪线索
上，从而更好地发挥“利剑”作用。

第三，“派驻+巡回+科技”的深度
融合。在理念层面，数字检察作为信
息化、大数据、智能化在检察工作中的
实践运用，首先要求办案人员在思维
理念上的转变。将数据收集、信息汇
总融入日常监督工作中，自觉主动对
派驻工作进行数字化改造，注重总结
典型案事例中的数据逻辑，提升大数
据模型监督的意识和能力，善于使用
智能辅助手段，提升监督工作质效。

实现深度融合的现实路径

第一，打造一个平台，为深度融合
奠定硬件基础。平台是实现“派驻+巡
回+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硬件基础。
在平台建设方面，综合性、智能化是当
前的刑事执行检察大数据平台建设的
主要方向。

第二，建好数据仓库，为深度融合
提供资源保障。应当将数据“归仓”的
理念落实到检察监督的各个环节和流
程，做到应收尽收、全量收集。同时，
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在不断扩
大检察数据池的同时，确保数据准确
性。在数据收集方面，需要做好检察
系统内生数据的整合，为派驻和巡回
检察提供基础数据支撑；还需要对外
拓展数据来源，与公安、法院、司法行
政等系统联通数据或建立定期共享数
据、协作配合等工作机制。在数据治
理方面，可通过技术手段对采集到的
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数据进行规整，
提升数据治理的精准度。在数据存储
方面，应当根据信息数据的种类、性质
等，将海量碎片化数据按一定的业务
规则汇聚，做到分类储存、分级管理。

第三，嵌入智能模块，为深度融合
注入智慧大脑。目前辅助检察办案的

智能系统、软件有许多种类，对此应当
坚持实效导向和需求导向，以切实提
升监督实效为目标，优先解决一线监
督办案“刚需”。以河南省新乡市检察
院的探索实践为例，该院先后引进和
研发了多个智能模块，在实战中取得
了良好效果。一是“监管场所异常行
为分析系统”，重点针对通风报信、违
规“捎买带”、牢头狱霸等监管领域易
发、多发问题，研制物品传递、打架斗
殴、单人提押等多种数据模型，实现对
海量视频信息的智能审查和同步证据
固定；二是“在线检察官系统”，该系统
作为传统检察信箱的有益补充，更加
方便在押人员反映问题，更好维护在
押人员合法权益；三是“大数据建模平
台”，该平台一方面可以通过大数据分
析，对目标人物家庭、资产、社会关系
等进行全息“画像”，另一方面可以为
检察人员开展大数据监督模型研发提
供“资源池”和“试验场”。

第四，完善配套制度，为深度融合
提供软件保障。建立完善的配套机制
是实现“派驻+巡回+科技”深度融合的
制度保障。新乡市检察院先后建立了

《全 息 感 知 大 数 据 中 心 工 作 机 制（试
行）》《异 常 行 为 分 析 平 台 处 置 机 制》

《在线检察官平台受理处置机制》等相
关配套工作机制，明确各派驻检察室
负责人的职责与分工。此外还制定了

《关于归集电子数据的规定（试行）》，
在做好内部数据整合基础上，将在侦
查办案中统一调取的手机话单、银行
账单、公安大数据等“过手”数据都存
储到数据治理平台中，促进形成从用
数据到汇数据、汇数据到用数据的良
性循环。

（作者吴岩为河南省新乡市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陈晨为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赵德
志为河南省新乡市卫河地区人民检察
院第二执检部主任。本文系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2023 年课题
[GJ2023D33]同步深化派驻和巡回检
察制度研究的结项成果。）

“派驻+巡回”同步深化的数字检察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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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宏菊：本院受理原告郑群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 0381 民初 8729-1 号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谢宏菊：本院受理原告南黄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 0381 民初 8729-2 号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韩露露：本院受理原告温州瑞辛鞋材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 0381 民初 947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廖青峰：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辉豪鞋行、瑞安市田娜鞋服电子商
务商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浙 0381 民初 9522-1 号、（2024）浙 0381 民初 9522-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王瑞军：本院受理张同金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黔 0502 民初 51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
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元延龙、元延涛：本院受理王朝栋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朱成民：本院受理张培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集人
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朱成民：本院受理胡家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集人
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陈如桂：本院受理陈如林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542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张永明：本院受理贺勇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54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刘广军：本院受理胥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47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李正法、江苏品胜照明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盐城市永晟照明
电器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4）苏 0903 民初 56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单留华：本院受理纪明镜与你买卖合同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 0903 民初 553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王后军：本院受理王具勤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522 民初 79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曾贵川：本院受理黄嘉鑫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闽 0602 民初 714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谢志辉：本院受理谢连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闽 0602 民初 765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林晓军、林剑洪：本院受理吴丽辉与漳州芗城都市医院、你们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闽 0602
民初 347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人
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林晓军、林剑洪：本院受理吴丽芬与漳州芗城都市医院、你们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闽 0602
民初 347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人
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红：本院受理青岛睿和一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黔 2702 民初
20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贵州日昌一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福泉嘉晨财务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公司财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24）黔 2702 民初 15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唐飞：本院受理福泉市第一人民医院诉你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黔 2702 民初 153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贵州中森生态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贵州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都匀供电局诉贵州澳森鑫圣文化康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福泉市
分公司及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2024）黔 2702 民初 15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林峰脉俞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贵州省第十分公司：本院受理威

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4）黔 2702 民初 154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葛学忠：本院受理北京纳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522 民初
82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吴青洋：本院受理原告王志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川 0781 民初 6751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结果为：一、限被告吴青洋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向原告王志红偿

还借款本金 105，000 元及利息（自 2024 年 9 月 18 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
止，以未归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王志红的其他诉
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2420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吴青洋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
李帅：本院受理王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4）豫 1082 民初 80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

于雷：本院受理胡春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吉 0182 民初 64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李勇：本院受理魏青伟诉濮阳市精诚建设有限公司、李巍、你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豫 1729 民初
4996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等相关应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15 和 30 日内。定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 9 时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公开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江宏成、王霞：本院受理徐素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422 民初 8211 号民事判决书及
诉讼费缴纳通知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江宏成、王霞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 日内偿还原告徐素琴借款本金 277860 元及逾期利息，被告江宏
成、王霞从 2024 年 10 月 17 日起，以 27786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1%向
原告徐素琴支付逾期利息，至借款本金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徐素
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652 元，由被告江宏
成、王霞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寿春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及诉讼费缴纳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淮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穆生：本院受理朱文燕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皖 0422 民初 7711 号民事判决书和缴费通知书，判
决结果：被告穆生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支付原告朱文燕劳务费 8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原告朱文燕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寿春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和缴费通知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淮 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何群卿：本院受理漳州鑫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典当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闽 0602 民初 686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罗来顺、曾艳群：本院受理漳州共建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们、曾祥
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闽 0602 民初 9424 号。因你们下落
不明，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原告请求法院判令：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
租金 582381.14元，并支付违约金（暂计 5万元，以租金 582381.14 元为基
数，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租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二
计算违约金）；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聘请律师费用 12000 元；本案
的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2 月 13 日 9 时在本院金峰法庭第二审判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彭国庆：本会依法受理申请人伍月颖与你方之间民间借贷纠纷
仲裁一案，案号为（2024）佛仲字第 3315 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其证据材料、仲裁规则、
金融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25 年 2 月 27 日
15时在本会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2 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开庭以
及签收上述材料的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 46 号
信保广场北塔第十六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龙艳玉：本会受理申请人广西兴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方之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裁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22）桂仲案字第 330 号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到本会领取（2022）桂仲案字第 330号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桂林仲裁委员会
黄晓倩：本会受理申请人广西兴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方之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裁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22）桂仲案字第 326 号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到本会领取（2022）桂仲案字第 326号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桂林仲裁委员会
石德斌、李欣雨：本会受理申请人广西兴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与你方之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裁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桂仲案字第 331 号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到本会领取（2022）桂仲案字第 331 号裁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 桂林仲裁委员会

吕树荣：本会受理申请人广西兴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方之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裁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22）桂仲案字第 325 号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到本会领取（2022）桂仲案字第 325号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桂林仲裁委员会
申涛：本会受理申请人桂林市日兴置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申

涛之间租赁合同纠纷仲裁一案（2024）桂仲案字第 174 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4）桂仲案字第 174 号裁决书，限你方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会领取（2024）桂仲案字第 174 号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桂林仲裁委员会

申涛：本会受理申请人桂林日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申涛之间管理服务合同纠纷仲裁一案（2024）桂仲案字第 124 号，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4）桂仲案字第 124 号裁决书，限
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会领取（2024）桂仲案字第 124 号裁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 桂林仲裁委员会

无锡美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五河分公司、无锡美仙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在执行陈永前与无锡美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五河分公
司劳动争议一案中，申请人陈永前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追加无锡美
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4）皖 0322 执异 127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无锡美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五河分公司、无锡美仙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在执行殷晓雪与无锡美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五河分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申请人殷晓雪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追加无
锡美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322 执异 128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孙凤冲、张家卫：本院受理原告五河县顾雨冷鲜肉经营部诉你

们、孙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五河县顾雨冷鲜肉经营
部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322 民初
3850 号民事判决书及原告五河县顾雨冷鲜肉经营部上诉状、举证通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蚌
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山东众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五河县张武明废品收购
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皖 0322 民初 47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宜西劳人仲公字〔2024〕10号
益家甄品（湖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朱珈庆与你（单

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申请人朱珈庆仲裁请求：1. 确认双方自 2024
年 2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 日存在劳动关系；2.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
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12000 元；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4
年 3 月 10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 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32000 元。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请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 9 时到仲裁庭参加仲裁庭审（地址：宜昌市
西陵区西陵二路 72 号综合服务大厅三楼）。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
委将缺席裁决。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宜昌市西陵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梁韬 光静华

为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
精准打击相关犯罪，维护生态环境，刑
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对危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进行了规制，但在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关案
件时仍存在“主观明知”认定不清晰、

“野生动物”含义不明确、刑事处罚界
定不明晰等问题，导致不同案件入罪
认 定 差 异 较 大 。 笔 者 拟 结 合 工 作 实
际，探讨该类型犯罪应注意的几个重
点问题，促进高质效办理案件。

主观明知推定过程规范化

在办理缺乏“明知”供述的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中，犯罪嫌疑人
普遍主张不清楚所侵害动物的种属、价
值，没有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故
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推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明知与否：

一是把握“明知”的程度。笔者认
为，本罪对“明知”的认定，只需要犯罪
嫌疑人知道涉案动物是国家禁止买卖
的动物，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违反法
律规定即可证明其“明知”。否则，野
生动物种属繁杂、分类细致，不具有相
关专业知识的人难以被本罪规制。实
际上，犯罪嫌疑人“明知”涉案动物是
法律所保护的，就说明其能够认识到
该野生动物的特殊性、稀有性、珍贵性
及其自身行为的社会生态危害性，可

以推定其“明知”涉案动物属于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二是结合从业、生活经历。在部分
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坚称不知道涉案动
物的种类及是否是法律所保护的动物，
但其过往经历显示其对于该动物所涉及
的领域十分了解，如作为相关种属生物
的从业人员，或者有客观证据证实其通
过书籍、报刊、网络社交平台等其他渠道
曾经了解过涉案动物或该动物所属种类
的基本情况，以及是否列入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证明其对涉案动物种
类应当具有一定的认知及辨别能力，则
可以推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明知。

三是考量交易的金额。可以通过
重点核查犯罪嫌疑人购买、销售涉案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金额是否远高于同
种属其他普通动物的市场价格，或者远
高于目录所记录的基准价值标准，犯罪
嫌疑人以异常价格买卖涉案动物，则说
明其应当对该野生动物的特殊性、珍贵
性、稀有性具有一定的认知。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细化区分

“两高”《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较为清晰地规定了涉及人工繁育
动物犯罪问题的定罪量刑规则，在司
法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经过人工
繁育的野生动物应当如何定性、定性
的具体标准及操作模式。

一是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细化区

分。对于哪些经过人工繁育的野生动
物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作为犯罪
处理、哪些不属于而不作为犯罪处理，
可以进一步作出更清晰的规定。笔者
认为，某些种类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资
源已经可以有效稳定甚至提升该野生
动物的数量，且人工繁育的动物及其后
代可以在自然界自行生存，实质化缓解
了野生动物资源的稀缺性，对于该种类
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群体与野外生存
群体进行差别对待则具备一定的合理
性。但对于人类干预暂未能改变该类
别野生动物的珍贵及濒危性质的情况，
那么该种类的人工繁育动物仍应作为
本罪的保护对象，对该类动物实施的杀
害、买卖、运输等行为应当入罪。

二是明确人工繁育技术是否成熟
的判断标准。探索以相关人工繁育技
术所繁殖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是否庞
大，生存状态是否稳定，以及生存的形
式是否已经完全不依赖野外自然资源
作为判断标准。技术的成熟，意味着人
工繁殖的野生动物种群具有稳定性，且
可以预见人工繁殖必然导致良性的结
果。如果人工繁育技术并未实际降低
该动物的生存风险，甚至由于缺少自然
环境的某些特殊条件，导致动物存活率
低于野外繁育的动物，则该项繁育技术
并不能称之为成熟。

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

本罪不同于其他刑事犯罪，本质

在于威胁或侵犯保护的野生动物相关
法益，严厉打击该类犯罪的目的是保
护野生动物自身安全。故除了惩治犯
罪之外，更多需要注重如何保障生态
资源多样性，有效修复生态坏境。

一是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与自然资
源损害程度相适应。野生动物的本质
价值在于该野生动物资源的珍贵性以
及在生态环境中的重要性，而打击犯
罪的本质，在于控制或降低相关侵害
野 生 动 物 繁 殖 的 发 生 。 在 案 件 办 理
中，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生态并重这
一基本立场，从生态建设出发来对犯
罪嫌疑人的相关行为予以评价，将严
厉打击的重点集中于为了私利而大肆
破坏生态环境，严重侵害珍贵、濒危野
生保护动物资源的行为上。

二是穷尽刑罚以外的措施实质化
促进生态恢复质效。在办案过程中侧
重 于 如 何 尽 快 恢 复 被 破 坏 的 生 态 环
境，将犯罪嫌疑人的事后生态修复行
为与生态恢复程度作为酌定从轻情节
或免于刑事处罚的事由，以激励行为
人在犯罪后自行维护生态环境，修复
被破坏的法益。对将珍贵、濒危野生
动 物 贩 卖 给 他 人 养 育 等 手 段 较 为 缓
和、情节轻微的行为人，可采取赔偿生
态损失、修复生态资源、社区矫正教育
等处罚方式，将依法打击犯罪和维护
生态资源同步推进，持续深化生态文
明司法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
市鱼峰区人民检察院）

“三个维度”促进高效办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